屏東縣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學生成績評量準則補充規定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一、本補充規定依據國民教育法第十三條第一項規定訂定之。
	一、本補充規定依據教育部101年5月7日臺參字第1010079561B號令頒布之「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學生成績評量準則」訂定之。
	修訂本補充規定之法源依據。

	二、國民中小學各校應組成課程發展委員會，處理學生成績評量相關事宜，其組織及任務由本府訂定之。

三、國民中小學學生成績評量，應依學習領域及日常生活表現，分別評量之；同時應本適性化、多元化之原則，兼顧形成性評量及總結性評量，必要時應實施診斷性評量及安置性評量。
四、國民中小學學生成績評量，分定期評量及平時評量，定期評量每學期至多三次，六年級下學期及九年級下學期以兩次為原則，另定期評量亦應不限紙筆測驗，各學習領域學期評量成績定期評量佔百分之四十及平時評量佔百分之六十，並由授課教師評量，且須於每學期初向學生及家長說明評量計畫。
五、國民中小學學生成績評量結果，每學期至少應以書面通知家長及學生一次，其方式可包括寄發成績單、利用親師座談會說明、由學生帶回轉交家長等方式，其內容由各校所訂定之成績評量通知單呈現。
學校得公告說明學生分數之分布情形不得公開呈現個別學生在班級及學校排名，個別學生家長如欲掌握其子女之學習成效，可依個人資訊申請方式向學校申請取得其子女之相關資訊。
六、學生定期評量，因故經准假缺考者准予補考，成績以實得分數計算為原則；如無故擅自缺考者，不准補考，該次缺考之領域成績以零分計算，學生定期評量補考方式由各校訂定之。
七、學生評量成績之記錄及處理，國民小學部分，由各班導師辦理；國民中學部分，學習領域評量由教務處主辦，日常生活表現評量由學務處主辦，授課教師應配合辦理。
學校應確實掌握學生學習狀況，對學習表現欠佳學生，應訂定並落實預警、輔導措施，並研擬學習輔導機制，落實補救教學及相關補救措施；其實施原則，由本府定之。
學生日常生活表現欠佳者，學校應依教師輔導及管教學生相關規定施以輔導並提供學生改過銷過及功過相抵之機會。
八、本府針對學生成績評量之辦理成立屏東縣國民中小學學生成績評量委員會，處理相關疑義及瞭解各校評量實施情形。
九、身心障礙學生之成績評量，各校得依需要彈性調整其評量方式。


	二、國民中小學各校應組成「學生成績評量審查委員會」，處理學生成績評量相關事宜，其組織及任務由各校訂定之。
三、國民中小學學生成績評量，應依學習領域及日常生活表現，分別評量之；同時應本適性化、多元化之原則，兼顧形成性評量及總結性評量，必要時應實施診斷性評量及安置性評量。
四、國民中小學學生成績評量，分定期評量及平時評量，定期評量每學期至多三次，實施方式與成績比例由各校訂定之，並由授課教師依教學計畫在每學期初向家長及學生說明。

五、國民中小學學生成績評量結果，每學期至少應以書面通知家長及學生一次，其方式可包括寄發成績單、利用親師座談會說明、由學生帶回轉交家長等方式，其內容由各校所訂定之成績評量通知單呈現。

六、學生定期評量時，因故經准假缺考者准予補考，但無故擅自缺考者，不准補考，該次缺考之領域成績以零分計算。補考方式及成績計算由各校訂定之。

七、學生評量成績之記錄及處理，國民小學部分，由各班導師辦理；國民中學部分，學習領域評量由教務處主辦，日常生活表現評量由學務處主辦，授課教師應配合辦理。

八、本府針對學生成績評量之辦理成立「屏東縣國民中小學學生成績評量委員會」，處理相關疑義及瞭解各校評量實施情形。
九、身心障礙學生之成績評量，各校得依需要彈性調整其評量方式。

十、本補充規定配合教育部「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學生成績評量準則」自101年8月1日施行。
	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一○三年六月十三日臺教國署國字第一○三○○五八八六二號函附件會議紀錄辦理。
本點未修正。
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一○三年一一月二七日臺教國署國字第一○三○一三五七三○號函附件會議紀錄辦理。
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一○三年六月十三日臺教授國部字一○三○○五一四五六號函釋辦理。
依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學生成績評量準則第六條修正條文辦理。

1、 授權訂定補救教學及相關補救措施。

2、 增訂功過相抵規定。

本點未修正
本點未修正。

1、 本點刪除。

2、 因應法制體例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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